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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府办函〔2020〕144 号

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门市“粤商通”
APP涉企移动服务平台宣传推广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有关单位：

《江门市“粤商通”APP 涉企移动服务平台宣传推广工作方案》

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落实“粤商通”

宣传推广工作。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政务服务数据

管理局反映。

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9 月 18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
— 2 —

江门市“粤商通”APP 涉企移动
服务平台宣传推广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省“数字政府”改革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会

议、市“数字政府”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和市政

府主要领导指示要求，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对“粤商通”APP 涉企

移动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粤商通）的关注度和使用率，推动线上

线下业务融合，切实发挥“粤商通”在优化我市营商环境中的积

极作用，现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加大“粤商通”宣传推广力度，发挥各级政府行政管理优势

和部门行业主管优势，进一步提升全市市场主体、广大市民对“粤

商通”的关注度和使用率。根据全省 2020 年底前实现“粤商通”

平台市场主体用户超 400 万的总体目标要求，针对全市 56 万在册

市场主体加大宣传推广力度，按不低于 50%的市场主体目标用户，

力争 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不少于 28 万市场主体“粤商通”注册

用户量，确保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部署的便民利企措施

落实到位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加强服务事项上线应用。

积极推进更多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进驻“粤商通”，提高平台的

可用性和满意度。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将各有关部门今年已梳

理拟上线的事项清单报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申请上线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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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部门要做好业务系统与“粤商通”平台对接工作，确保各

涉企服务事项上线工作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。为持续丰富

“粤商通”企业可用服务事项，科技、工业和信息化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商务、市场监

管、税务等涉企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，梳理更多便企利企服务事

项上线，并做好 2021 年上线计划和资金保障，不断拓宽江门企业

可用服务事项，进一步擦亮“粤商通”品牌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推广组织策划。

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责“粤商通”宣传推广总体策划，

统筹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活动。及时将省有关“粤商通”宣传

资料发送至各市（区）和各有关部门，同时加大“粤商通”服务

功能亮点宣传策划和推广力度，组织宣传力量分赴各市（区）协

助开展推广培训活动，组织广大企业群众亲身体验“粤商通”涉

企移动服务平台的功能。各市（区）、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

依托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官方网站等渠道，加强“粤商通”宣传

信息推送。

（三）发挥机关事业单位宣传推广力量。

各级各单位要结合自身管辖行业特点，在本单位管辖范围人

流密集区域张贴“粤商通”宣传海报，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“粤

商通”宣传片。结合与社区开展的结对子活动，以“机关+社区”

模式，向临街商铺、个体工商户推广绑定“粤商通”，全方位开展

宣传工作。

（四）加大重点领域推广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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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属地牵头、部门指导督促的思路，条块结合、以块为主、

压实责任。各市（区）政府要按照辖区内市场主体数量不少于 50%

的注册目标（详见附件 2），压实各级各部门推广责任，落实目标

任务，做好“粤商通”注册发动工作。市各有关部门要指导、督

促各对口部门配合各市（区）政府完成注册目标任务。

1.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开展全市规上企业、民营企业和重点

工业园区宣传推广“粤商通”使用工作，加强企业诉求、智慧复

工等与企业相关功能的运用，提高企业的注册率。

2.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组织基层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广

泛发动辖区企业注册使用“粤商通”，加强疫情补贴等服务功能的

应用，提高企业的注册率。

3.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组织发动各市（区）建筑业企业、房

地产开发企业，以及办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的企业注册“粤商通”，

增加企业注册数量。

4.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组织在全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、交

通枢纽等区域，以滚动字幕、视频、公益广告等形式宣传“粤商

通”相关信息。

5.商务、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部门根据职能分别负责组织全市商

超、酒店等商户注册“粤商通”，并通过自有渠道加大宣传力度，

招商引资时可通过推荐使用“粤商通”查看相关政策。

6.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加大对涉企服务部门的推广力度，让更多

高频事项进驻“粤商通”，同时结合自身职能，积极引导市场商事

主体通过“粤商通”办理年报，并提醒已经办理年报的企业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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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粤商通”查询是否被相关执法检查“双随机”抽中、查询是否

被列入“异常名录库”、申请信用修复等。

7.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涉企服务

窗口摆放“粤商通”桌面立牌。桌面立牌应摆放位于办事群众的

右前方，方便扫码和阅读。要求窗口服务人员熟悉“粤商通”APP

的功能，主动引导企业办事人员下载“粤商通”APP、法人注册绑

定“粤商通”。积极发动各银行结合“政银通办”服务，在大厅显

眼位置摆放宣传海报，利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“粤商通”宣传

短片，引导企业注册绑定“粤商通”，提高企业和市民的知晓率和

使用率。

8.各级工商联、各行业协会广泛发动企业注册“粤商通”，加

大各行业协会的注册率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压实责任。

“粤商通”已成为我省“数字政府”改革建设服务民生企业

的重要渠道，其法人用户数已纳入 2020 年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

设第三方评估指标，该指标也将纳入 2020 年江门市县域经济考核

和市直政务服务考核。请各市（区）、各部门高度重视，切实担负

起宣传推广的主体责任，制定宣传推广方案，明确工作计划和推

广目标，建立常态化的工作联动机制，安排专人负责组织实施。

各市（区）、相关部门于 9 月 23 日前将宣传推广方案和分管领导、

工作联系人名单报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。

（二）精准统计，定期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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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区）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责统筹生成辖区内相关重

点领域职能部门的专属二维码，精准统计各市（区）部门宣传推

广后的注册量，并从 2020 年 10 月起每月 20 日前向市政务服务数

据管理局报送“粤商通”宣传推广情况。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
每月月底前通报全市进展情况。

附件：1.“粤商通”登录使用指引

2.江门市“粤商通”注册推广安排表

3.市直部门专属“粤商通”二维码


	



